
2023年出生医学证明自查自纠报告 办理
出生医学证明委托书(实用8篇)

在现在社会，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要注意报告在写作时具
有一定的格式。写报告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
需要注意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
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出生医学证明自查自纠报告 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委托
书篇一

(二)已办理户籍手续后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者，只补发
《出生医学证明》正页。

补发《出生医学证明》只适用于1996年1月1日(边远贫困地区
自1996年3月1日)以后出生的婴儿。

具体的补发程序由各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

按《出生医学证明》管理的补充规定，《出生医学证明》因
遗失、被盗等情况要求补发的，取得原签发单位有关出生医
学记录证明材料后，向所在地县(区)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妇
幼保健机构)申请补发，经核实，情况属实的给予补发《出生
医学证明》并加盖出生医学证明补发专用章，出生医学证明
《出生医学证明补办》。补发《出生医学证明》只适用
于1996年1月1日(边远贫困地区自1996年3月1日)以后出生的
婴儿。

1996年1月1日以后出生婴儿《出生医学证明》补办办法:

第三十一条《出生医学证明》的补发:



(一)《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的时间、地点、经过，以及当事
人所在单位的属实证明。

(二)原《出生医学证明》签发单位提供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记
录及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和填写内容的证明。(挂产科号
取病历)

(三)准备父母双方户口簿、身份证和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b5
纸)。

第三十二条未办理户口登记前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的，申
领人必须出具户口登记部门出具的新生儿未办理户口登记证
明，方可补发《出生医学证明》副页。

每周三上午8点30分-10点挂号取病历，来产科填补办申请审
核表。接生者签字、产科主任签字、医务处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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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出生医学证明》的管理工作，我院成立了以院支
部书记为管理第一责任人，设立专门科室、专管人员具体负责
《出生医学证明》的领取、发放、登记等日常工作。确保了
《出生医学证明》的规范管理。

1、规范领取程序：要求专管人员在领取《出生医学证明》时
必须将领取人员的姓名、领取的数量在院办公室进行登记，
办公室开具介绍信后方可领取。

2、发放《出生医学证明》时，领取机构必须是具有《母婴保
健技术》许可资质的医疗或计划生育机构，且领取人员必须
持单位介绍信及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方可领取。



3、实行证、章分离管理，建立出入库登记制度，妥善保存
《出生医学证明》存根。

20xx年元月至今我院共申领《出生医学证明》4400份，去年
库存470份，合计4870份，现已办理4870份：其中20xx年出生
新生儿办理2638份，20xx年及以前出生者办理2175份，作废57
份。

总之，我院20xx年在《出生医学证明》的管理方面，能严格
执行卫生部和上级主管部门的规定，使《出生医学证明》的
领取、发放、登记逐步得到了规范。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强
管理，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使《出生医学证明》
的管理更加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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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篇三

出生医学证明怎么办理?必要的出生医学证明最晚多久办理?
出生医学证明可以改名字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出生医
学证明怎么办理，如果喜欢请收藏分享!

出生医学证明的办理流程是先由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家庭接
生的人员按规定接生婴儿;然后根据婴儿出生的时间制定新生
儿出生医学证明;再通知婴儿的父母前来领取;最后其父母可
以携带其身份证、户口本等资料去领取。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二条

不能住院分娩的孕妇应当由经过培训、具备相应接生能力的
接生人员实行消毒接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三条



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
门的规定，出具统一制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有产妇和婴
儿死亡以及新生儿出生缺陷情况的，应当向卫生行政部门报
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二十四条

医疗保健机构为产妇提供科学育儿、合理营养和母乳喂养的
指导。

医疗保健机构对婴儿进行体格检查和预防接种，逐步开展新
生儿疾病筛查、婴儿多发病和常见病防治等医疗保健服务。

一、出生证明最迟几个月内办

1、出生证明最迟1个月内办。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时，需要提
供父亲、母亲的身份证，去分娩医院办理，还需要提前想好
出生的姓名，姓名一旦确定，医疗机构无权再更改，如果需
要更改，必须去户籍部门办理。

2、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

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一个公民只能
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

第七条

婴儿出生后一个月以内，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
婴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

第八条

公民死亡，城市在葬前，农村在一个月以内，由户主、亲属、
抚养人或者邻居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死亡登记，注销户口。
公民如果在暂住地死亡，由暂住地户口登记机关通知常住地



户口登记机关注销户口。

公民因意外事故致死或者死因不明，户主、发现人应当立即
报告当地公安派出所或者乡、镇人民委员会。

4、出生证明严禁涂改，出现涂改、损毁问题、或者丢失，需
到市卫生行政部门申请补发。

办了出生证明还可以改名字，若需要申请更改名字，一般都
是要求给孩子办理入户以后，才可以到户籍部门申请更改资
料的，不可以未办理入户直接更改名字。办理入户以后，可
以提供相关资料到户籍部门申请办理名字更改手续。

1、申请人填写变更申请表、提供书面申请;

2、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3、工作单位或居(村)委或在读学校同意证明;

6、地市级民族工作部门出具的证明;

7、申请人的出生证明和以前的户口证件等权威原始依据、单
位人事部门的人事档案证明。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十八条

公民变更姓名，依照下列规定办理：

(二)十八周岁以上的人需要变更姓名的时候，由本人向户口
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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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篇四

一、《出生医学证明》必须要有您宝宝的名字，新生儿出生
证明。如果您宝宝的名字尚未取好，请您和家人尽快取好，
以便及时办理宝宝的《出生医学证明》。

二、请在您分娩后一月内，由宝宝父亲或母亲携带准生证、
双方身份证到宝宝出生医院办理宝宝的出生证明。

三、须填写内容包括：准生证明号码、新生儿姓名、双方身
份证号码、新生儿申报户口地址。因《出生医学证明》一旦
打印，医院将无权更改，故要求填写字迹端正清楚，并仔细
核对院方所填写内容，有疑问及时提出，确保填写内容正确
无误。

四、办理出生证明时间：周一至周日正常上班时间。

对于港、澳、台及国外出生的婴儿，办理出生登记时通常需
要提交国外或境外医疗机构出具的出生证明、父母及婴儿回
国使用的护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婴儿父亲和母
亲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结婚证》以及当
地落户所需的其他证明。

非婚生婴儿随母申报常住户口的，需提供产前医院检查证明
及复印件;随父申报常住户口的，需提供亲子鉴定证明。集体
户口和中央各部、各省市驻沪办事处工作户口人员的新生婴
儿，不可以随父或随母在本市办理出生登记，出生证明《新
生儿出生证明》。父母双方均为本市集体户口的除外。

带上宝宝妈妈的身份证、结婚证、计划生育服务手册到节省
医院，由院方提供出生证草稿，然后到妇幼保健站开正式的
出生证明，在带上妈妈的户口不到所辖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
手续，这些都要在宝宝出生后一月之内办妥。在宝宝妈妈生
完三个月之内到计划生育指导站落实节育措施后，由本人写



出书面申请单位盖章，拿着节育措施证明、计划生育服务手
册和出生证明到计生委办理独生子女优待证，我们这里是走
这些手续，可能地区之间会有一定的差别，你要细心一点问
仔细了，否则你会多跑很多冤枉路的，祝你顺利!

《出生医学证明》由卫生部统一印制，以盛自治区、直辖市
为单位统一编号。卫生部主管全国《出生医学证明》工作，
委托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辖区内《出生医学证明》的具体
事务管理工作。

《出生医学证明》必须由批准开展助产技术服务并依法取得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许可证》的医疗保健机构签发。

我国从1996年1月1日开始使用《出生医学证明》。20xx年7月1
日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启用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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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篇五

《出生医学证明》，是由医院出具的、能够证明婴儿出生时
间、性别、出生地、生父母等，并具有一定证明力的书面材
料，长期有效，并可做为婴儿登记户口的依据。婴儿出生证
明主要是针对医院新生儿的详细情况进行记录。

1、填表要求：新生儿姓名一栏可空项其余项目均需如实填写
不得空项。父、母亲姓名需与身份证明、住院病历上的姓名
一致，否则不能办理出生证明。职业、单位可简写或写无。
父、母双方户口地址需与户口本上(第一页)地址一致。婴儿
户口随父、随母请画圈。

2;在您的孩子出生后20天之内务必办理出生证明，请提前起
好并确定婴儿的名字。

3、需带证件如下：婴儿父、母双方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及



过期身份证均无效)、父母双方的户口本原件(集体户口和外
地户口可带复印件)、生育服务证或结婚证(未婚者需婴儿父
母写未婚申明)，另需带上出院通知单。

5、办理出生证明需婴儿父母亲自办理。如婴儿父母不能亲自
办理，委托他人代办需写一份委托书，并带齐双方证件。(婴
儿父母只来一位办理即可)。出生证明打印好后婴儿姓名不能
更改。

出生医学证明范文

申请人___________，姓名，性别___________，民
族___________，出生年月___________，身证
号_____________________，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然后再写关系人，父母，等(同上)

特此证明

落款

___________年___________月___________日(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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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严格按照《母婴保健法》及《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等
法律法规要求，办理有关出生医学证明手续。

二、医院成立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小组，人员明确，职责分明。
实行证、章分离管理，做好证明的领用、保管、发放、报损、
补发申请等台帐记录。单位领证凭介绍信、产科病历到县妇
幼保健院购领。不得伪造、变造、倒买、转让、出借和使用



非法印制《出生医学证明》，报废证明不得自行销毁，统一
交发证单位处理。

三、妇产科医生应在孕妇产前检查时，动员做好新生婴儿起
名事宜，本院出生的新生儿由接产医生填写《出生医学证明》
发证登记表。发证人员应详细核对新生儿有关信息及父母身
份证件，并将申请书与新生儿父母身份证复印件存档，加强
微机的养护，保证及时发证。印章管理人员应对证明核对无
误后盖章，领证人须在《出生医学证明》发证登记表领证人
栏内签字；拒领证者应签字确认；非本院接产的新生儿，一
律不得发放《出生医学证明》。

五、对往年出生的儿童，应提供分娩记录或手术记录。

六、每年12月20日前将报废出生证明及报废登记表一起上交
县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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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篇七

男方姓名 出生于 年 月 日，现年： 岁，民族： 。

现住址：

女方姓名出生于月 日，现年：岁，民族：

现住址：

夫妻俩于 年 月 岁。当时因原因不能到医院住院分娩，没有
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现因原因需要办理该小孩的出生医学证
明。望给予办理为谢!

申请人：



申请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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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篇八

兹证明___，男/女，于____年__月__日在___(此处填写出生
的`市、县)出生。___的生父是___(如去世需注明：已
故)，___的生母是___(如去世需注明：已故)。

特此证明。

___盖 章

___年__月__日


